
1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8808/content.html） 

 

附錄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公告 2020 年第 21 号 

 

为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汽车消费，现就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政策公

告如下： 

一、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购置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免征

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是指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汽车、燃料电池汽车。 

二、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税务总局发布《免征车辆购置

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实施管理。自《目录》发布之日起，购置列入

《目录》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购置时间为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或有效凭证）上注明

的日期。 

三、对已列入《目录》的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或进口新能源汽车经销商（以

下简称汽车企业）在上传《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或进口机动车《车辆电子信息单》（以下简

称车辆电子信息）时，在“是否符合免征车辆购置税条件”字段标注“是”（即免税标识）。工

业和信息化部对汽车企业上传的车辆电子信息中的免税标识进行审核，并将通过审核的信息传

送至税务总局。税务机关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后的免税标识和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或有

效凭证），办理车辆购置税免税手续。 

四、汽车企业应当保证车辆电子信息与车辆产品相一致，对因提供虚假信息或资料造成车

辆购置税税款流失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予以处理。 

五、从事《目录》管理、免税标识审核和办理免税手续的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时，存在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六、本公告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已列入《目录》的新能源汽车

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继续有效。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0 年 4 月 16 日 

 


